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7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14

日， 我公司收到南京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转拨的

230

万元江

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拨款，此拨款为

2010

年省科技厅批准立项的《可多指触控的投

射电容式触摸屏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第二批拨款。

根据我公司

2010

年与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南京市科委、南京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技局签署的四方合同，上述政府部门将合计资助我公司

1100

万元项目经费，其中，第一批

460

万元政府补助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先期到账。详见公司

2010

年

12

月

6

日和

2010

年

12

月

30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0-064

《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和

2010-077

《关于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进展公告》。

2011

年

10

月江苏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我公司进行中的本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 我公司通

过了中期检查并按照合同获得本次第二批拨款

230

万元。后续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拨

付。

按照项目合同，第二笔拨款用途中不含固定资产建设费用，因而可计入当年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结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向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开征集

持有人大会提案，目前提案征集工作已顺利完成，现将提案征集情况及后续措施公告如下：

一、提案征集情况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开征集提案。 相关提案

寄送至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有效提案的到达日期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

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共收到

1

位大成优选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提

交的有效提案，其持有基金的份额合计占基金总份额的

0.04%

，其建议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到期后不清盘，直接转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

LOF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上述提案

征集的结果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

(2012)

京长安内经证字第

23

号公证书。

二、本公司的后续安排

1．

由于提出有效提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规模比例较低，难以

据此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我公司经过认真研究，也认为目前不存在需要提交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的重要事项，因此，我公司拟不召集持有人大会。

2．

欢迎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需进一步了解

相关情况，欢迎拨打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4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代表股份

630248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207%

。本次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刘延华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

联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6300

万股）回避表决。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2012

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24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孙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时

2

、会议地点：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耀志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

55,686,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96,000,000

股的

58.0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

成决议如下：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建年产

500

万只液压装置配件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5,686,0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李储华律师、金高峰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0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 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一路

5

号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谢永金副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270,409,7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53%

。

8

、公司董事、监事、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表决方式：现场逐项表决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作为关联方，没有参加该项议案的表决。

同意：

13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公司聘任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8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70,409,7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波、韩菁出具法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2-005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经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研究， 公司董事会决定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会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参考行业报酬标准确定

其报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通过《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2008]7

号文）及相关配套指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按照广西证监局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公司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实施工作方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四、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30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地点：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16

号海富大厦

17

层

D

座公司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6

、现场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会议审议事项

（

1

）《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本次会议登记事项

（

1

）登记手续：

1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

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

件，信封上请注明

"

参加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16

号海富大厦

17

楼

邮政编码：

536000

公司电话：

0779-2228937

传真号码：

0779-2228936

联 系 人：吴斌

（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4:30-17:30

；

2012

年

4

月

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4:30-17:30

；

9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

兹全权委托

( )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 单位

/

本人 出席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和审计机构的疏忽，造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和遗漏，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３１

页）“第七节 内部控制”之“五、内控检查监督部门设

置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 之“内控执行情况表中”之“二、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相

关情况” 之“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和“

４．

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如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说明”

的选项“是”有误，应更正为“否”和“不适用”。

原披露内容：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 是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如出具非标准审

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是

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说明

是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 否

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审

计机构鉴证报告

２

年出

具一次， 故审计机构报

告期内未出具本次报告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如出具非标准审

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是

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说明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未对

我公司出具内部控制有

效性审计报告， 故不适

用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４１

页）“第九节 董事会报告”之“（八）主要费用情况” 之

“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有误。

原披露内容：

费用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

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比例

销售费用

２９５０４１１１ ２３６６４７７３．９２ ５８３９３３７．０８ ０．５４％

管理费用

６２８７２９８９．１ ３９２８９３１２．８３ ２３５８３６７６．２７ ２．２０％

财务费用

－８５２７４１１．９５ ４５３７１４３．０９ －１３０６４５５５．０４ －１．２２％

所得税费用

２７４１３１３８．８７ ２３７１２６８５．１９ ３７００４５３．６８ ０．３５％

合 计

１１１２６２８２７ ９１２０３９１５．０３ ２００５８９１１．９９ １．８７％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费用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

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比例

销售费用

２９

，

５０４

，

１１１．００ ２３

，

６６４

，

７７３．９２ ５

，

８３９

，

３３７．０８ ２．７５％

所得税费用

２７

，

４１３

，

１３８．８７ ２３

，

７１２

，

６８５．１９ ３

，

７００

，

４５３．６８ ２．５６％

合 计

１１１

，

２６２

，

８２７．０２ ９１

，

２０３

，

９１５．０３ ２０

，

０５８

，

９１１．９９ １０．３７％

财务费用

－８

，

５２７

，

４１１．９５ ４

，

５３７

，

１４３．０９ －１３

，

０６４

，

５５５．０４ －０．８０％

管理费用

６２

，

８７２

，

９８９．１０ ３９

，

２８９

，

３１２．８３ ２３

，

５８３

，

６７６．２７ ５．８６％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３１

” 之“

２

、期末按

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账龄划分有误。

原披露内容：

２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６

个月以内

８

，

６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８７．８７ １

，

７５９

，

３９７．０７ ４１．０１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７２４

，

３９８．１４ ７．３５ ３６

，

２１９．９１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４１

，

７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３０１

，

９８７．６２ ３．０７ ２５

，

１９８．７６ ６８０

，

４７０．０８ １５．８６ ６８

，

０４７．０１

２

至

３

年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００．００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至

５

年

６７

，

２１０．３０ １．５７ ３５

，

７６８．２４

５

年以上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１．６８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２．２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合计

９

，

８５０

，

０４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

，

２３８．３６ ４

，

２９０

，

３８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

，

８７４．６４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２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６

个月以内

８

，

６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８７．８７ １

，

７５９

，

３９７．０７ ４１．０１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８２４

，

３９８．１４ ８．３７ ４１

，

２１９．９１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４１

，

７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２０４

，

９８７．６２ ２．０８ ２０

，

４９８．７６ ６８０

，

４７０．０８ １５．８６ ６８

，

０４７．０１

２

至

３

年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至

５

年

６７

，

２１０．３０ １．５７ ３５

，

７６８．２４

５

年以上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１．６８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２．２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合计

９

，

８５０

，

０４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

，

２３８．３６ ４

，

２９０

，

３８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

，

８７４．６４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３２

” 之“

４

、期末其

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之“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金额”之“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有

误，应该为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元。

原披露内容：

４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

的比例（

％

）

性质或内容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

的参股企业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内

５９．２９

往来款

深圳市新恒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８９１

，

３１１．５８ ６

个月以内

９．０５

房屋租赁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６．６２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内

４．０６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内

２．６４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８

，

０４３

，

３１１．５８ ８１．６６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４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

的比例（

％

）

性质或内容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

的参股企业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６

个月以内

５９．２９

往来款

深圳市新恒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８９１

，

３１１．５８ ６

个月以内

９．０５

房屋租赁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６．６２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内

４．０６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内

２．６４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８

，

０４３

，

１５２．４２ ８１．６６

同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７２

” 之“

３

、期末

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之“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金额”之“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有误，应该为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元。

原披露内容：

３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

的比例（

％

）

性质或内容

湖北绿新环保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９０．９６

关联方往来款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

下的参股企业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６．３２

往来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

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０．７１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４３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

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２８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９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７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３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

的比例（

％

）

性质或内容

湖北绿新环保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９０．９６

关联方往来款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

下的参股企业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６

个月内

６．３２

往来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

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０．７１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４３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

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２８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９１

，

１５１

，

８４０．８４ ９８．７０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

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通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本部十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董事总经理黄振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７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６

，

４８６

，

４４８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１．０４４１％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９

，

４９４

，

３４６

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５９．６０４５％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６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６

，

９９２

，

１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４３９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优化资产重组中鑫龙海项目承诺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非

关联股东

７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７

，

９８５

，

０１９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

３４３

，

０１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９６．４３０３％

；反对

６４２

，

００４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数

３．５６９７％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

。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付方贤 张智 李斌 庄素燕 王辉 沈俊敏 王效友 朱萍 石元丽 强国华

所持股数

（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９７

，

９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９００ １５２

，

４００ １５１

，

９９９ １２５

，

４００ １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文文、顾倩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

董事

８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７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事项

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接受万泽集团对贷款抵押物提供现金反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府［

２００６

］

１４９

号）和

《深圳市重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暂行办法》，深圳市总商会、市重点民营企业互保金管理

委员会发起成立重点民营企业互保金（以下简称互保金），对深圳市政府认定的民营领军骨干

企业和其他重点民营企业在合作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进行增信和风险补偿。

为充分利用此融资平台，解决下属单位的资金困难，本公司大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泽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建行）申请加入互

保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管委会致函深圳建行，同意深圳建行可以向万泽集团发放

３

年的中长期

贷款

２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万泽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签定

贷款协议，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整，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由深圳市万泽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万泽医药有限公司、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以及林伟

光和杨竞雄个人共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包含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州天海） 持有的物业： 万泽太湖城

ＶＡ２２

幢

１０１

、

１０２

和

５

幢会所作抵押。 抵押物的面积总共为

６０３０．７３

平米，根据深圳市建经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抵押物的抵押价值为

１０１

，

１２７

，

７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建行向万泽集团发放了该笔贷款，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当时常

州天海仍为万泽集团的全资下属子公司，该担保资产为该公司的闲置物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向大股东万泽集团定向增发重大资产重组在历经

２

年多漫长等待

后终于实施完毕。与此同时，上述常州万泽天海公司

６０３０．７３

平米抵押物带入了上市公司体系。

为解决由此产生的关联担保问题，本公司及万泽集团与相关各方多次协商解决办法，最终确

定，以深圳市建经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该抵押物的抵押价值为基准，万泽集团提

供现金

１０

，

１１２．７７

万元，对该贷款抵押物提供资金反担保，此笔款项将于反担保协议签署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给此贷款抵押物的所有人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反担保期限至该贷款抵

押物解除为止。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

董事林伟光、杨竞雄、李光焱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

召开地点：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本公司十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已经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６．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详见附

２

广东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８．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不能亲自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会议议案

审议《关于接受万泽集团对贷款抵押物提供现金反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细资料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公司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

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和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半；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委

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２．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３．

联系人：蔡岳雄、方旭如

４．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附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在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列明授权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投票的“同意”、“反

对”、“弃权”的明确指示）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附

２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

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３４

万泽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３４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表决，请选择总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

元。

议案

编号

议案

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接受万泽集团对贷款抵押物提供现金反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议案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

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

功半日后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６

号

致：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下称“信达”）接受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或

“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

会”），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

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下称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下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

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３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在《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信达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仅对贵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同意将《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并依法对《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此，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

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

集，其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表决与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

１０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董事长林伟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

持会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一致推举董事黄振光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信达律师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其

他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代理人身份证件、代理投票委托

书、股票账户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股东代理人身

份证件、代理投票委托书等，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资格进行了验证。

据统计，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７３

人，代表股

份

２９６

，

４８６

，

４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１．０４４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有

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９

，

４９４

，

３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９．６０４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有效时间内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６７

人，代表股

份数

６

，

９９２

，

１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４３９６％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有权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

同，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按照贵公司《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且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

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优化资产重组中鑫龙海项目承诺事项的议

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获得有效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主持人及出席本次会议

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

异议。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麻云燕 彭文文

顾 倩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7

2012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六


